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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
有關出售上海凱暘置業有限公司100%股權的主要交易的通函

茲提述大發地產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10月27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出售上海凱暘置業有限公司100%股權的主要交易。除非另有界
定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，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，且
如召開股東大會，概無股東須就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放棄投票。
由於已自控股股東（合共於該公告日期根據一致行動契據於合共600,000,000股股
份（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72.47%）中擁有權益）取得有關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及其
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股東書面批准，故本公司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.44條項下
舉行股東大會以批准股權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規定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4.41(a)條，本公司須於刊發該公告後15個營業日內（即於2020年
11月17日或之前）向股東寄發有關出售事項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

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編製及落實將載入通函的若干資料，故本公司已向聯
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.41(a)條的規定並將通函的寄發日期延遲至
2020年11月25日或之前的日期。

承董事會命
大發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葛一暘

香港，2020年11月1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葛一暘先生、廖魯江先生、池淨勇先生及楊
永武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炯先生、孫冰先生及霍浩然先生。


